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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第5條修正條文(013374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「採驗尿液實施辦法」第5條於中華民國102年

9月2日以院臺法字第102004892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請　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2年9月2日院臺法字第1020048922B號函辦理。

二、隨文檢附「採驗尿液實施辦法」第5條修正條文乙份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各縣市聯絡處

副本：本部綜合規劃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3-09-05
13:26: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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